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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财购〔2019〕60 号

抚州市财政局关于抚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办公设备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：

JXHH-F-2019-G047）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成都润荣禾商贸有限公司:

投诉人：成都润荣禾商贸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朱润荣

授权代表：金嘉敏

电话：16511312379

公司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一段 35 号附一号（自

编号 B 区 6 楼 1886 号）

通讯地址：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路博泰静林府峰度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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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成都润荣禾商贸有限公司南昌办事处

被投诉人 1：抚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联系人：黄文

联系电话：17757058560

被投诉人 2：江西华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小杨

联系电话：18279455245

投诉人对江西华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抚州市

政务服务管理局办公设备设备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：

JXHH-F-2019-G047）公开招标文件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于

2019 年 9 月 17 日提起投诉，经过补正材料后，2019 年 9 月

23 日本机关依法正式受理。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。

投诉人称：

投诉事项 1：投标人综合实力（10 分）

1、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商获得守合同重信用 AAA

级证书的得 2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（评审依据：提供证书原件

得分）

2、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商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证

证书 f 的得 2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（评审依据：提供证书原件

得分）

3、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商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

级及以上证书的得 2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（评审依据：提供证

书原件得分）

4、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商拥有创新科研的能力，



3

获得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证书的得 2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（评

审依据：提供证书原件得分）

5、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商获得人类工效学认证的，

认证单元包含：办公桌、办公椅、文件柜、沙发，提供四项

的得 2 分，三项的得 1 分，二项及以下的不得分。（评审依

据：提供证书原件得分）

投诉事项 2：业绩（2 分）：投标人提供近三年（至投

标截止时间前）类似家具业绩，每提供一份得 1 分，最高得

2 分。（评审依据：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原件得分）

投诉事项 3：售后服务（3 分）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售

后服务方案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服务响应时间、售后人员

配置、工期保障措施、安装设计方案，提供的内容完整、清

晰、明确的得 3 分，未提供或提供的方案内容不全的不得分。

被投诉人称：

1、企业的守合同重信用等级是政府加强招投标领域信

用体系建设重要形式，在表征企业信用方面具备一定的权威

性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七十

五条要求，采购人应当加强对中标人的履约管理，为了提高

本项目合同履约率和合同执行力，故设定守合同重信用 AAA

级证书作为优于加分项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。

2、中国环境标志是中国官方的产品证明性商标，获得

此项认证的企业的产品不仅质量合格，而且在生产、使用和

处理过程中符合特定高标准的环境保护要求，与同类产品相

比，具有低毒少害、节约资源等环保优势。根据《财政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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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对获得证书

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为了落实政府采购政

府需满足的要求，采购的产品达到环保、健康、安全要求，

故设定中国环境标志认证证书此条作为优于加分项，以保证

采购的办公设备的质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。

3、根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

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

物理特性等要求；为了采购的产品能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安全

生产，故设定安全生产化标准三级及以上证书作为优于加分

项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。

4、本次采购家具产品的主体使用对象是人，国家级工

业设计中心证书及人类工效学认证作为优于加分项是充分

体现产品相关技术指标设计符合人体健康、舒适性需求，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。

以上要求的认证证书都不属于国家强制性的许可证书，

如为国家强制性许可证书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应当作为资格条件。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综合

评分的主要因素是：价格、技术、财务状况、信誉、业绩、

服务。我单位采购本项目按照实际需求从产品环保、投标人

信誉、履约能力、生产标准、技术能力作为评分因素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，无任何倾向性和排他性。

5、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的主要因

素是：价格、技术、财务状况、信誉、业绩、服务。本项目

为家具采购，要求提供类似业绩作为评审因素，并未以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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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奖项作为加分条件，完全符

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相关规定，不存在任何排他性。

6、本项要求的设定已明确从服务响应时间、售后人员

配置、工期保障措施、安装设计方案这几方面进行量化评分，

不存在主观优劣的评定,投标人只要针对本项目量化指标逐

一提供即得分。

经调查：

1、2、3、4、5 项相关证书问题：该项的设置目的是采

购人为了加强对中标人的履约管理，将项目服务、合同履约

能力 、合同执行力、产品环保、安全要求以及国家相关标

准安全生产产品相关技术指标设计符合人体健康、舒适性要

求，与项目采购息息相关，作为加分因素合理，同时经查每

一项均有三家以上的供应商能满足五项要求，因此该设置符

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87 号令）第

十一条、五十五条和七十五条相关规定，投诉人的投诉缺乏

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业绩问题：投诉人认为投标人提供近三年（至投标截止

时间前）类似家具业绩设置不合理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第十五条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（87 号令）第五十五条及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

办法》财库〔2011〕181 号相关规定。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

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售后服务问题：售后服务与项目方案与项目的执行关联

度高，只要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完整、清晰、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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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售后服务方案，均可以得 3 分，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

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87 号令）第五十五条相关规定，投

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《政府采购质疑

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…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

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…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;

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。
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依法向抚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自收到本

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2019 年 10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抚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局、江西华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

公司

抚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


